红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关于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（一）编制目的
为建立健全红旗区文化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机制，提高整体防范水平和应急能力，迅速、有效处置各类文化旅游突发事件，构建“统一指挥、分级负责、快速响应、协同联动”的应急体系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、妥善处置可能发生的文旅行业突发事件，保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和城市形象，制定本预案。
（二）编制依据
本预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发》《旅行社条例》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《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国家旅游局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《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》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》《河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河南省旅游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订。
（3） 适用范围
本预案适用于红旗区区域内发生以下突发事件：治安事件（如拥挤踩踏、冲突斗殴、暴恐威胁）；交通拥堵或事故；消防安全事故（火灾、电气故障）；医疗卫生事件（突发疾病、意外伤害）；自然灾害（暴雨、高温、雷暴大风）；网络舆情危机；其他可能影响活动安全的突发事件。
（四）工作原则
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：优先保障人员生命安全，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。预防为主，关口前移：强化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，提前制定防控措施。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，应急领导小组各成员按职责分工负责。快速反应，建立局机关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。
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成立以局长为组长、全体二级机构人员为成员的应急机构。
组  长：贾  红       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副组长：王莉品       副局长    
        齐  嵩       文旅服务中心副主任
小组成员：李喆  李书美  张敬韶  熊朝辉  樊丽萍 文珂 方文奇  曹金霞  桑田  张怡  王红伟  孙敏  冯雪  袁文玲        
职责：在区级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，作为文旅行业主管部门，牵头负责总体协调预案在文旅领域的实施。监督辖区旅行社经营活动合法、合规性，及时处理旅游活动引发的文旅消费纠纷、票务（如涉及）退改等事宜，保障消费者权益。参与对受影响消费者的沟通解释和安抚工作。负责正面宣传引导，监测并指导处置涉文旅活动的意识形态风险和负面网络舆情。
组长贾红负责组织、指挥、协调文化经营公共聚集场所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行动，下达处置任务；研究决定应急处置重大事项；向上级部门报告事件情况和应急处置进展等。
副组长王莉品、齐嵩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负责实施现场救援、安全保卫、后勤保障、信息宣传、善后处理等协调工作。
成员职责分工：李喆、李书美负责化解网络舆情危机。针对辖区旅行社服务质量等重大负面舆情，对不实信息，我局通过官方账号（“红旗文旅”）发布辟谣声明；对真实事件，及时通报处置进展，避免猜测性报道；对恶意造谣者，联合公安部门依法查处。
张敬韶、熊朝辉负责旅行社安全事故。如火灾、电气故障等消防安全事故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拨打119消防电话，协助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。
樊丽萍、文珂负责旅行社公共卫生事件。如消费者突发疾病、意外伤害等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。
方文奇、曹金霞负责旅行社交通。在旅行社遇交通拥堵，及时与区交通局和交警部门互通最新交通信息，协助指挥交通拥堵与事故疏导。
桑田、张怡负责旅行社应对自然灾害，如暴雨、高温、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，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信息，遇极端天气及时企业群内发布极端天气预警温馨提示。
王红伟、孙敏、冯雪、袁文玲负责旅行社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。及时处理因旅游活动引发的文旅消费纠纷、退改等事宜，保障消费者权益。参与对受影响消费者的沟通解释和安抚工作。
三、 重点风险与预防措施
​风险1：文旅消费纠纷与服务质量投诉​
​预防：文广旅局提前约谈相关企业，规范经营行为
畅通投诉渠道，快速响应处理。
​风险2：负面网络舆情发酵
​预防：及时发现并报告“价格纠纷”、“服务差”、“安全事故”等不实或负面信息，准备正面回应素材。
四、 应急处置流程概要​
​信息报告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现场工作人员或第一时间发现者应立即向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报告。
​启动响应：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根据事件级别（一般、较大、重大），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。
​协同处置：按区政府统一指挥，按照预案分工，迅速赶赴现场，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救援、疏散、管控、救护等工作。
​信息发布：按区政府统一口径，通过官方平台“红旗文旅”发布权威信息，澄清谣言，回应社会关切。
五、 应急保障​
培训演练：开业前组织针对文旅场景的应急演练，并对志愿者和服务人员进行应急知识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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